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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承担协议
协议编号：

当事人

债务转让方：(以下称甲方)

(住所、法定代表人、电话、传真、邮政编码)

债务受让方：(以下称乙方)

(住所、法定代表人、电话、传真、邮政编码)

债权人：(以下称丙方)

(住所、法定代表人、电话、传真、邮政编码)鉴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缔约三方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原则，就乙方债务承担中的相关问题，通过友好协商，订立本协议。

2、甲方丙方之间原债权、债务关系真实有效，乙方受让甲方债务，业经丙方同意。合同正文。

第一条三方同意，由乙方承担下列甲方对丙方所负债务，共计元

1、年月日订立的编号为的借款合同，借款到期日为年月日，甲方尚欠丙方元;

2、其他甲方未向丙方清偿的债务(如应付货款、应付劳务费等) 元。

第二条甲方承诺

如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本协议被法院或仲裁机构确定为无效或被撤销后，则甲方仍继续向丙方承担原债务。

第三条乙方承诺

1、乙方通过审查甲方、丙方债权债务发生的相关文件，已确知甲方对丙方所负债务真实，并自愿接受本合同第一条中甲方对丙方所负债务，接替甲方成为丙方债务人;

2、乙方与甲方或任何第三方的其他任何协议或债权债务均与本协议无关。本协议生效后，乙方不以其与甲方、任何第三方之间的任何其他协议或债权债务的无效、撤销或解除为由，拒绝本协议的履行;

3、乙方不以甲方的任何过错为由，拒绝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

4、或有事项：如甲方对丙方的原有债务上设有担保，则乙方承诺已办理完毕由于承担甲方债务而发生的有关担保合同重新确认手续或提供了经丙方认可的新的担保。

第四条丙方承诺

本协议生效后，丙方不再向甲方主张本协议中已被转让的债务的履行。

第五条其他事项

1、本合同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本款第项规定的方式解决：

(1)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3、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加盖公章并由三方法定代表人或由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后生效。

4、本协议未尽事宜，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办理，另行达成的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

6、本合同于年月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签订。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